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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民國114年11月20日 

                 連 絡 人：朱啟仁 主任檢察官    

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05-6334991   

 

雲檢舉辦114年雲林地區特殊詐欺犯罪型態座談會 

        跨域整合  公私協力  精準打詐 

    雲林地方檢察署為持續打擊詐欺犯罪，並落實識詐、防

詐、堵詐、阻詐、懲詐等重點工作，奉臺灣高等檢察署、臺灣

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指示，於民國114年11月19日下午召開

「114年雲林地區特殊詐欺犯罪型態座談會」，由本署黃智勇檢

察長親自主持，邀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黃玉垣檢察

長、莊榮松主任檢察官、葉麗琦主任檢察官、臺灣高等檢察署

卓俊忠檢察官蒞臨指導，雲林縣警察局詹登燦副局長、法務部

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林俊雄副主任、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

隊雲林縣專勤隊涂順福隊長、雲林縣政府地政處羅萬錦副處長

及轄內金融機構、地政事務所等各機關、單位代表蒞臨與會，

期盼透過此次座談會達成共識，有效打擊詐欺犯罪，共同守護

民眾財產安全。        

   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黃玉垣檢察長致詞時表示：

近期雲林地區打詐成績相當亮眼，全靠檢、警、調、移及各金

融機構共同努力，鑑於詐騙案件層出不窮，打擊詐欺犯罪就必

須仰賴跨部會、公私部門一起協調合作，相信在雲林地區打詐

工作團隊持續努力下，定能有效降低詐欺犯罪發生，並減少民

眾財損，同時期許各單位透過此次會議彼此交流精進，落實執

行政府各項重點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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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臺灣高等檢察署卓俊忠檢察官致詞時表示：受邀聽取第一線

的報告與建言，可作為高檢署打詐策略調整，或提出於行政院

或跨部會會議研議，而政府為因應新型態詐欺犯罪之發生，將

持續落實犯罪所得查扣、罪贓返還、不法利得沒收等重點工作，

並持續強化可疑帳戶預警、地籍異動通報等機制，期能從源頭

減少詐騙被害，減少基層工作負擔，最終保障民眾的身家財產。 

    本次會議接續由本署蔡勝浩主任檢察官、雲林縣警察局刑

事警察大隊楊承璋大隊長、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林俊雄

副主任依序進行「雲林地區特殊詐欺犯罪型態查緝工作報告」，

各自就雲林地區之特殊打詐情勢、近期查緝績效、打詐遭遇問

題等議題逐一提出報告及建議，呈現各單位打詐工作重點及績

效，供與會人員交流討論；接著再由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

隊雲林縣專勤隊涂順福隊長進行「外籍車手與失聯移工涉詐案

件之防範與查緝 」、雲林縣政府地政處科員謝怡翎進行「土地

登記實務現況暨防範詐騙作為」、元大商業銀行虎尾分行資深經

理賴冠樺進行「防詐個案與管控方式經驗分享」等專題報告，

藉此彰顯不同專業領域同仁對於打詐工作的辛勤付出。進行意

見交流時，臺灣高等檢察署卓俊忠檢察官先就各單位提出關於

外籍車手查緝、虛擬貨幣查扣、落實具體求刑及可疑帳戶預警

等困境予以詳盡回應，隨後也與第一線的金融從業、警察同仁，

針對車手提領熱點分析、即時通報警方到場及人頭門號衍生管

制等相關議題，充分交換意見並熱烈討論。 

    最後，本署黃智勇檢察長結語時表示：打擊詐欺犯罪已是

當前政府打擊犯罪的最重要任務，本署必須肩負起整合相關司

法、行政機關共同打詐、懲詐之重責，同時也要教導民眾識詐、

防詐及有效阻詐，才能保護社會大眾，讓民眾有感，期盼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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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之舉辦，讓各單位能夠利用已建置的相關平臺，或透過個

案的聯繫進行詐欺犯罪的情資交換，相信藉由公私協力、跨域

合作的模式，更能積極有效地精準打擊各類詐欺犯罪。黃檢察

長同時感謝警察、金融機構及地政處同仁這段期間的付出與有

效阻詐，並鼓勵各單位第一線同仁在本署團隊的強力支持下，

持續加強防堵詐欺犯罪，發現任何異常態樣，隨時通報本署警

示查緝，以澈底溯源剷除不法，讓民眾真正安心。 

    本署呼籲民眾面對各類網路媒介、通訊軟體之投資理財、

購物及交友等訊息，務必小心謹慎，充分識別並正確求證，避

免一時貪念或誤信而遭詐，若不幸遇詐，切記冷靜保全證據，

迅速通報警方，本署與雲林打詐團隊所有成員，必定全力以赴、

強力打擊詐騙，共同守護你我財產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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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黃玉垣檢察長致詞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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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為臺灣高等檢察署卓俊忠檢察官致詞畫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以上為會議畫面 


